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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將 辯 論 全 面 檢 討 及 完 善 ‘ 鼓 勵 就 業 交 通 津 貼 計 劃 ’ 的 議 案  

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 

 

立 法 會 將 於 星 期 三（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）上 午 十 一 時 在 立 法 會 綜 合 大

樓 會 議 廳 舉 行 會 議。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將 討 論 全 面 檢 討 及 完 善 ‘ 鼓 勵 就

業 交 通 津 貼 計 劃 ’ 的 議 案 。  

該 項 議 案 將 由 黃 成 智 議 員 提 出 ， 內 容 為 ：「 交 通 費 用 是 香 港 廣 大

僱 員 及 求 職 人 士 日 常 的 一 項 重 要 開 支；去 年 政 府 公 布 ‘ 鼓 勵 就 業 交 通

津 貼 計 劃 ’ (‘ 交 通 津 貼 計 劃 ’ )的 構 思，並 由 本 年 10 月 起 接 受 申 請 ，

但 社 會 上 仍 有 不 少 聲 音 認 為 該 計 劃 須 作 進 一 步 檢 討 及 改 良，以 令 更 多

低 收 入 勞 工 及 基 層 人 士 受 惠 ； 就 此 ， 本 會 促 請 政 府 ：  

(一 ) 立 即 重 新 檢 討 交 通 津 貼 計 劃 的 一 切 細 節 ， 包 括 簡 化 及 優

化 申 請 程 序，以 及 重 新 評 估 及 公 布 交 通 津 貼 計 劃 的 最 新 受 惠 人 數，不

要 留 待 1 年 後 才 作 中 期 檢 討 ；  

(二 ) 放 寬 交 通 津 貼 計 劃 的 申 請 資 格 ， 對 申 請 單 位 實 行 ‘ 雙 軌

制 ’，並 放 寬 入 息 及 家 庭 資 產 審 查 額 度，藉 此 達 到 補 貼 低 收 入 基 層 僱

員 及 鼓 勵 就 業 的 目 的 ；  

(三 ) 檢 討 交 通 津 貼 計 劃 中 每 人 每 月 的 津 貼 金 額 ， 並 考 慮 因 應

實 際 生 活 環 境 調 高 額 度 ； 及  

(四 ) 研 究 將 舊 有 的 ‘ 交 通 費 支 援 計 劃 ’ 中 所 包 括 的 求 職 津 貼

納 入 交 通 津 貼 計 劃；求 職 津 貼 申 請 人 的 資 格 不 會 收 緊，而 實 報 實 銷 的

上 限 亦 不 會 下 調 。 」  

李 鳳 英 議 員、葉 偉 明 議 員、葉 國 謙 議 員、劉 健 儀 議 員 及 黃 毓 民 議

員 將 分 別 就 黃 成 智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
鄭 家 富 議 員 將 提 出 一 項 有 關 設 立 獨 立 的 法 定 醫 療 服 務 申 訴 專 員

公 署 的 議 案 。 內 容 為 ：「 鑒 於 近 年 公 私 營 醫 療 服 務 的 醫 療 事 故 頻 仍 ，

但 現 時 缺 乏 統 一 而 有 公 信 力 和 高 透 明 度 的 機 制 處 理 市 民 對 醫 療 服 務



的 申 訴 ， 令 市 民 感 到 無 助 ， 本 會 促 請 當 局 在 不 違 反 專 業 自 主 的 原 則

下，設 立 獨 立 而 法 定 的 醫 療 服 務 申 訴 專 員 公 署，以 統 一 機 制 接 受 市 民

關 於 公 私 營 醫 療 服 務 的 投 訴，負 責 調 查 和 調 解 投 訴，以 及 處 理 賠 償 事

務，並 在 合 理 的 時 限 內，將 調 查 結 果 回 覆 申 訴 人，以 及 定 期 向 社 會 公

布 處 理 醫 療 投 訴 的 情 況，確 保 針 對 醫 療 服 務 的 投 訴 得 到 妥 善 處 理 和 提

高 處 理 投 訴 的 透 明 度 ， 並 藉 此 改 善 醫 療 服 務 的 質 素 。 」  

潘 佩 璆 議 員、陳 茂 波 議 員 及 陳 克 勤 議 員 將 分 別 就 鄭 家 富 議 員 的 議

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
法 案 方 面 ，《 調 解 條 例 草 案 》 將 會 提 交 立 法 會 作 首 讀 及 二 讀 。 有

關 的 二 讀 辯 論 將 會 中 止 待 續 。 。  

議 員 亦 會 就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二 十 項 質 詢，其 中 六 項 要 求

當 局 作 口 頭 答 覆 。  

公 眾 人 士 可 利 用 立 法 會 網 頁 （ http://www.legco.gov.hk） 索 取 上 述

會 議 的 議 程。謹 請 注 意，有 關 的 議 程 可 能 會 作 出 修 訂，請 參 閱 立 法 會

網 頁 內 關 於 是 次 會 議 議 程 的 最 新 情 況 。  

 

歡 迎 市 民 在 立 法 會 綜 合 大 樓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；如 欲 預 留 座

位 旁 聽 會 議 ，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3919 3399，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。 市 民

亦 可 透 過 立 法 會 網 頁 的 “ 網 上 廣 播 ”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看 或 收 聽 會 議 。  

 

完  

二 ○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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